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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不问婚育”维护就业公平

主持人:

人社部、 教育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 要求进一步

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 其中提出， 招聘时不得询问妇女

婚育情况； 同时规定， 对用人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含

有性别歧视内容招聘信息的， 依法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通过对招聘环节立下不得限定性别、 不得询问婚育情况等

规矩， 无疑能进一步起到促进妇女平等就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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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人民网报道， 2 月 21 日，

人社部、 教育部、 司法部、 卫生
健康委、 国资委、 医保局、 全国

总工会、 全国妇联、 最高人民法
院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

知。 通知要求， 各单位在招聘过
程中， 不得限定性别 （国家规定

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
外） 或性别优先， 不得以性别为

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 拒绝录用

妇女， 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

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

目， 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
件， 不得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

录用标准。

通知称， 男女平等是我国基
本国策。 促进妇女平等就业， 有

利于推动妇女更加广泛深入参加
社会和经济活动， 提升社会生产

力和经济活力 。 国有企事业单

位、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及各
部门所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带

头遵法守法， 坚决禁止就业性别
歧视行为。

通知要求， 要及时纠正发布

含有性别歧视内容招聘信息的行

为。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含有
性别歧视内容招聘信息的， 依法

责令改正 ； 拒不改正的 ，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

情节严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通知还要求， 建立联合约谈

机制， 根据举报投诉， 对涉嫌就

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开展联合
约谈， 对拒不接受约谈或约谈后

拒不改正的， 依法查处， 并通过
媒体向社会曝光。 要求健全司法

救济机制， 依法受理妇女就业性

别歧视相关起诉， 设置平等就业
权纠纷案由， 司法部门积极为符

合条件的妇女提供司法救济和法
律援助。

人社部等九部门：坚决禁止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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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这次由九部门联合发

布通知，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司

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 而且通知明

确：“依法受理妇女就业性别歧视相

关起诉，设置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

积极为遭受就业性别歧视的妇女提

供法律咨询等法律帮助， 为符合条

件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积极为符

合条件的遭受就业性别歧视的妇女

提供司法救助。 ”

虽然各种就业歧视的情况在现

实中不少， 但实践中发生的类似诉

讼数量极少， 说明诉讼维权还是有

不少难处的。

首先是观念上的阻力。 国人普

遍来说还是不太愿意到法院打官司

的，而作为求职者，状告用人单位多

少总有一些思想上的阻碍。

其次是实际诉讼面临的困难。

因为诉讼是带有很强专业性的，需

要确定诉讼请求、 搜集事实方面的

证据、找准法律依据，在法庭上和被告

方唇枪舌剑地交锋。

除了上述这些之外， 还要付出时

间、精力和一些费用。

比如起诉招聘中性别歧视， 不能

“口说无凭”， 需要对相关招聘广告进

行取证。 如果是发布在网上的招聘广

告， 严格来说还需要进行公证才能最

大程度地保证其证明效力， 而公证又

是需要费用的。

最后是诉讼结果往往 “得不偿

失”。

因为我国民事诉讼以 “补偿性赔

偿”为主，作为原告的求职者很难证明

自己因为遭受就业歧视而产生哪些损

失时，其最终获赔数额不会很高。

总之，在司法层面落实“促进妇女

平等就业”，这次的通知又往前迈了一

步。 如果能够获得法律帮助甚至司法

救助， 无疑对遭受就业性别歧视的妇

女是很大的支持。

明确支持诉讼维权

如果能够获得法律帮助甚至司法救助， 无疑对遭受就业性别歧

视的妇女是很大的支持。

和晓科：“就业歧视”这个词，最

近几年来频频见诸媒体， 以至于引

申出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 比如年

龄歧视、学历歧视、相貌歧视甚至星

座歧视等。但在我看来，很多时候人

们提到的“就业歧视”，都是一种广

义的就业歧视， 或者说是主观感受

上的就业歧视。

法律规定的“就业歧视”，和人

们在“就业”中感到遭受“歧视”，这

是两码事。

而“性别歧视”就是法律明确规

定的一种就业歧视。

从法律规定来看，无论《宪法》

还是《劳动法》中都有相关的规定。

比如《宪法》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

化、 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

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

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培养和选拔女干部。 ”

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劳动权利。 ”第二十三条规定：

“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

的工种或者岗位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

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

标准。 ”

在反“就业歧视”方面，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就业促进法》是一部

十分重要的法律。

该法不仅在第三条规定：“劳动者

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

利。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

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而且

首次在法律中明确：“违反本法规定，

实施就业歧视的， 劳动者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

这次九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则

是针对性别歧视， 对现有法律规定的

进一步细化。

进一步细化法律规定

这次九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则是针对性别歧视，对现有法律规

定的进一步细化。

法律难防“玻璃天花板”

潘轶： 虽然我国针对就业歧

视尤其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出台

了一系列法律， 但是法律只能规

制赤裸裸的性别歧视， 尤其是在

招聘这一环节的性别歧视， 这在

此次通知中有非常具体的列举：

“在拟定招聘计划、 发布招

聘信息、 招用人员过程中， 不得

限定性别 （国家规定的女职工禁

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 或性别

优先， 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

求职就业、 拒绝录用妇女， 不得

询问妇女婚育情况， 不得将妊娠

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不得将

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 不得差

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而对于生活中更为常见的 ，

在招聘时设置的一些条件， 只要

“法无禁止”， 那么就应当属于企

事业单位的自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事业

单位对人员的招录、 招考乃至内

部的调岗、 提拔， 一般来说属于

企业的内部事务， 法律不可能事

无巨细地加以干涉。

只要不违反 《劳动法》、 《就

业促进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的规定， 对招聘岗位设置

诸如学历、 专业背景、 工作经验、

年龄等多项条件， 或者要求持有

某项证书， 都属于正常合理的范

围。

不能因为有学历要求， 就视

为 “学历歧视”， 有年龄限制， 就

称作 “年龄歧视”。

此外， 法律主要规制的是显

性的就业歧视或者性别歧视， 比

如此次通知针对的就是招聘这一

环节。

对于职场的所谓 “玻璃天花

板”， 也就是隐蔽的性别歧视仍然

是无能为力， 因为单位员工的职

位能否晋升、 工资福利能否提高，

属于单位自主管理的范畴， 法律

是难以介入和干预的。

法律主要规制的是显性的就业歧视或者性别歧视， 对于职场的所谓 “玻璃天花板”， 也就是隐蔽

的性别歧视仍然是无能为力。


